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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教育學院院務發展委員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開會地點：文開樓六樓 603 會議室 

主    席：楊志顯院長                                      記錄：曾玉英 

出席人員： 

各系所中心主管 陳舜德主任、林偉人主任(請假)、林梅琴所長 

陳鴻雁主任(請假)、曾副主任慶裕(請假) 

院種子教師 黃元鶴副教授(請假) 

圖資系代表 林麗娟教授(請假)、黃元鶴副教授(請假) 

林靜宜秘書 

教研所代表 林梅琴教授、陳靜如秘書 

體育系代表 楊志顯教授、蔡明志教授 

師培中心代表 潘清德助理教授、蘇惠平秘書(請假) 

各委員會召集人 張宏亮教授、藍碧玉教授(請假)、王金蓮副教授 

郭維夏副教授(請假)、侯永琪副教授(請假) 

列席指導： 黃清富神父(請假) 

 

一、會前禱(潘清德神父) 

慈愛的天父，在這炎夏的時刻裡面，我們一起來特別為教育學院的院務發展

召開這樣一個會議，求袮派遣袮的聖神來指引我們，讓我們在會議中能夠充分的

展現自己的意見，讓未來的教育學院在各方面都能夠順利的發展，我們這樣子祈

禱是因袮聖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二、單位代表致詞 

三、主席致詞 

今天會議主要是討論本院的院務發展方向與機制；本院學位學程管理辦法；

院目標與院核心能力討論、院課程整合等內容。 

四、確認上一次的院務發展會議紀錄（1010112 僅針對 3 年 5 期院務發展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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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討與修正）。 

五、議題討論 

（一） 本院學位學程管理辦法草案（如附檔），請討論。 

說  明：本案依據 101.05.14.本院 100 學年度第 5 次教評會議決議辦理，即有關

運動休閒管理學士學位學程擬訂學程教師評審相關機制事宜，建請提

送本院院務發展委員會討論訂定重點與擬訂方式，草案擬訂完成後提

送院務會議審議。 

決  議： 

1. 修正後通過，提請院務會議討論。 

2. 修正後辦法草案全文如下：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學位學程」管理辦法（草案） 

101.7.9.教育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輔仁大學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落實本院學位學程管理制度化，

並促進學習資源共享，特訂定「輔仁大學教育學院學位學程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學位學程置主任一人，依「輔仁大學學術主管遴選辦法」遴聘之。 

第三條  各學位學程應設該學程委員會，定位如同系、所務會議。委員成員除學

程主任外，由學程主任推薦五名以上校內專任教師經院長同意後擔任

之。 

第四條  各學位學程應依本校及本院有關規定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及課程委員

會設置辦法，據以審理教師聘任及課程規劃與修訂相關事宜。 

第五條  各學位學程由學程主任召開委員會議，每學期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第六條  各學程應依本辦法訂定該學程委員會之設置辦法，送交院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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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院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內容，請討論。 

說  明： 

1.本案依據 101.3.27.本院 100 學年度第四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即配合本

院既定的願景、宗旨與目標，暫訂為「服務領導」、「科技化學習」、「正

向健康」以及「師資培育」等四項。 

2.本院核心能力初步共識如下： 

(1)專業知識： 

       A.教育與訓練：關於課程設計及教育訓練的原理原則及方法、個別和團

體教學及訓練成效評量等知識 

       B.管理：關於經營管理策略的制定、資源的分配、人力資源模型、領導

技巧、生產方法、人員與資源的協調等知識 

      (2)專業技能與態度： 

       A.合作：為完成任務，在團隊中調整自己以配合他人行動 

       B.服務導向：主動察覺並幫助他人 

       C.解決複雜問題：針對複雜問題認定其性質，搜尋並整理相關資料，發

展與評估可行方案並付諸執行 

       D.口語表達：透過口語有效的傳達訊息 

       E.創意力：能流暢地進行分殊思考、產生點子之認知能力 

3.本院的核心價值：本院朝向營造全人思維、富有仁愛、用心生活的學習

文化，以愛 (Love)、生活 (Live)、歡笑 (Laugh)「三 L」為核心價值。 

4.本院「3年 5期院務發展計畫書」中闡述本院之宗旨與核心價值時提及

本院的辦學目標：「…以提供高素質的環境與設備，有效率與熱忱的行

政服務支援，從事專業、自主、創新的教學與研究，在濃郁的基督博愛

氛圍中，培育出熱衷學習、勇於負責，願意服務、探尋生命意義的學生。」

期望培育的學生特質包含： 

(1)具有服務精神、專業知識、創造力、創意、競爭力、樂意分享、願意付

出 

     (2)充滿愛心、樂於助人、樂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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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樂活、善用資源、終身學習 

     (4)知書達禮、具有愛心、熱心、堅毅、教化人心 

     (5)正向主動、樂於學習、溝通共融、勇於創新 

     (6)具有改造社會之能力、樂於服務社會、具有社會責任感 

決  議： 

1. 請各系所依各自特性撰擬一項院教育目標【例如（1）培養具有服務領

導價值信念的教育領導人才；（2）培養具創意精神的圖資與教育科技

人才；（3）培養樂於服務之體育運動專業人才；（4）培養具天主教精

神的中小學教師】，彙整後提送院務會議討論。 

2. 本院之核心能力如初步共識內容。 

3. 本院之辦學理念請就本案說明 4 之內容略作修正：（1）辦學「目標」

修改為辦學「理念」。（2）期望培育的學生特質依態度及行為或自我要

求及待人處世等面向重新歸納整理。 

 

（三） 本院院務發展方向與機制，請討論。 

1. 各委員會之運作。 

說  明：本院共設有 7個委員會，包括院自我評鑑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課

程委員會、院導師工作委員會、學生學習與成就委員會、國際化推動委

員會、資源發展/募款委員會等。前 4 個委員會均依有關辦法推動，後

3 個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委員會設置辦法的訂定、年度工作重點…等) 

仍待確認。 

決  議：為考量院發會設置功能之發揮，建議將學生學習與成就委員會的功能

併入院導師委員會研議活動，另將國際化推動與資源發展委員會及募

款委員會整併為本院之院務發展委員會，並修正原院務發展委員會設

置辦法後，提送院務會議討論。 

 

2. 101 學年度院務發展計畫確認/修正。 

說  明：三年五期第一期 (100-102 學年度)之計畫內容： 

（1）預定目標 

A.加強學生學習態度、學習成效及中、英文基本能力。學習檔案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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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升全院師生、職員凝聚力。建立多元輔導機制。 

C.訂定院共同必修課程及核心課程。發展新的學程或系所。 

D.每位教師平均每年至少投稿一篇期刊論文、會議論文或提出一件研

究計畫。 

E.提昇師生、職員英語能力，增強院內英文網頁品質。 

F.承擔服務使命。 

（2）具體執行措施 

A.強化教學輔導機制，規劃中英文能力指導制度。E-Portfolio系統之

推廣運用 

B.增加辦理本院共融活動。每週訂定一日為英語日。引進業界導師共同

輔導學生 

C.整合院內系所共通課程，訂定全院核心課程；規劃教育科技學分學程 

D.要求教師提供論文投稿或刊登證明，辦理相關座談會，提供論文撰寫

投稿經驗 

E.規畫增開院內共同英語課程及相關活動，成立院內老師國際化專業社

群 

F.提供天主教中小校學所需之教學、圖書、體育活動之諮詢 

 

（3）資源募集 

A.本期之募款目標：教育學院院排之環境建置規劃 

B.依據下一期計畫訂定募款目標：獎勵學生學習相關辦法之訂定 

C.募款方式：透過募款信公告於教育學院網站、校慶、校友返校、親

自拜訪。 

D.資金來源：校友、教師、企業集團 

決  議： 

1.建議（2）具體執行措施，部分做文字的增加與修正： 

（1）B.文字修正為：「增加辦理本院共融活動。每週訂定一日為英語日。

引進業界導師共同輔導學生。」 

（2）C.文字修正為：「整合院內系所共通課程，訂定全院核心課程；規劃

特教或教育科技學系或學位學程。」 

（3）E.文字修正為：「規畫增開院內全英語課程及相關活動。成立院內老

師國際化專業社群。」 

2.建議（3）資源募集，部分做文字的增加與修正： 

（1） A.建議刪除：「本期之募款目標：教育學院院牌之環境建置規劃。」 

（2）E.增列一項：「研議資金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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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院課程整合事宜，請討論。 

說  明： 

1. 此乃校方商請本院種子教師協助整合本院有關教育領域之課程。 

2. 本院 3 年 5 期計畫書第一期內容亦包含訂定院共同必修課程及核心課

程，並發展新的學程或系所。 

決  議：建議將「教育科技應用」與「教育概論」兩門課 4 學分列為本院之共同

必修課程。 

 

（五） 本院增設教育相關學系或學程規劃，請討論。 

說  明：依據本院 3 年 5 期第一期規劃發展新的學程或系所。 

決  議：朝「教育科技」或「特殊教育」領域規劃。另併入(六)案評估聘請兼任

助理人員協助規劃之可行性與所需經費來源。 

 

（六） 體育學院規劃事宜，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01.5.31.學術副校長主持為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臨時動議

第二案決議「討論本校未來是否需要設置體育學院，以及設置所需條件、

前置準備工作及執行困難等等」之會議決議。 

1.輔仁大學強調對「人」、「系統」以及「制度」的尊重，因此提供公平合

理的基本資源，使各院系都有發展空間。 

2.成立體育學院必須針對學院發展、財務需求、空間場館等進行務實檢討

與評估，並規劃具體配套措施。例如教育學院因應體育系獨立出去後是

否增設「教育科技系」？積健樓是否需改建為新體育場館？財務經費支

出將增加多少？ 

3.私校經營醫學系在成本上是一大挑戰，甚至因醫學系的成立使我們有設

立醫院的需求，雖是沉重負擔，但也因為這個挑戰讓輔大結合社會資源

與校友力量，得以發展出天主教大學特色和對社會的貢獻；體育學院亦

然。體育學院的成立須仰賴體育系全體師生、教育學院院長以及校友對

此事的積極支持，如果達成共識分工合作則較易促成。 

決  議：請體育學系先行評估體育學院可經營之最小規模，並研擬成立體育學院

之預訂期程和進度（包含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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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無） 

七、會後禱(潘清德神父) 

慈愛的天父，讓我們在這兩個小時的討論，大家都提出了有建設性的看法，

但是未來是不是能夠堅持這樣的一些理念繼續的發展，是要我們不斷的互相支援，

讓我們在未來能夠真正成為一個對台灣有影響的教育學院，我們求袮派遣聖神讓

我們每一個人都充滿活力，願意為這樣的事務盡努力，我們感謝袮，因袮的子耶

穌基督的名。阿們。 

八、散會（14：30） 


